
水污染防治法規
近期增修重點與實務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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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進入  部官網
2.點選  法規中之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3.點選法規體系，再點選水污染防治法規
4.或點選法規檢索，輸入查找之法規
5.即可查詢所需了解之法規



水污染防治法規管制趨勢-傳統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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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
凝
沉
澱

• 設置及處理成本高
• 空間占用大

• 需添加
大量化
學藥劑

• 產生大量
重金屬污泥

• 衍生二次
污染

傳統廢水處理面之挑戰
• 高低濃度廢水未分流收集，各製程清洗水與高污染度廢水混合後

集中處理，廢水處理量體增大，設置及處理成本高、空間占用大

• 多採化學混凝沉澱技術處理，需添加大量化學藥劑、產生大量重

金屬污泥及衍生二次污染等問題，廢水不易進行回收再利用



水污染防治法規管制趨勢-思維構想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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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將廢水所含重金屬和含氮物質等資源循環再利用

推動低污染、低耗能、低成本、
低 度 空 間 使 用 及 資 源 循 環 
（4L＋C）

研發新興廢污水處理技術
提升國內整體產業廢水處理能力

源頭減量
(化學品替代)

廢水分流
收集

資源循環 低污染

低耗能

低成本
低度空
間使用

資源
循環



水污染防治法規管制趨勢-思維構想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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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聯盟

提升企業社會責任及榮譽

新興廢水處理技術驗證與推廣

本署已委辦相關計畫

技術
驗證

套裝式
技術

投資
設廠

委/
受託
處理

租賃

專業
諮詢
服務

7



水污染防治法規管制趨勢-循環再利用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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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
用水

化學品

製程
設備

廢水分流收集

水資源回收
再利用技術

分
離

資源化廢水處理程序
蒸
餾

吸
附

電
解 純化再生

化學品循環回收再利用

水循環回收再利用

低濃度

高效能廢水處理程序

中
和

沉
澱

生
物

水處理藥劑減量

排放

源頭化學品
替代與減量

環境衝擊降低

如銅、硝酸、丙酮及二甲基甲醯胺等回收

高濃度



近期增修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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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修正法規-放流水標準

10

◼多數事業加嚴管制自
110年1月1 日生效

◼113年1月1日第二階段
管制生效

重金屬
(鎘等9項)

113/1/1 116/1/1

再生水經營業、沼氣再利用
中心管制生效

氨氮2nd

•金表、電鍍、
•發電廠、製革(生皮)、
掩埋場
•工業區、公共

總氮2nd

•公共下水道

氨氮3th

•金表、電鍍、
•發電廠
•工業區

New

New
New

錫、鉬New

加嚴
真色
色度

自由有
效餘氯

應揭露
污染物

氨氮
1st

既設第一階段

既設第二階段

既設第三階段

BOD等4項
(觀光旅館)

TN/TP (區內)
(觀光旅館)

發布施 110/1/1108/1/1

新設事業



近期修正法規-放流水標準

事業別 總家數
排放至

地面水體家數
廢水特性

金屬表面處理業 1,467 905
鍍鋅之螺絲螺帽製程常用氯化銨進行電鍍污染度
較高

電鍍業 770 590

製革業
(生皮製成
成品皮者)

26 19
原物料牛皮中蛋白質之有機氮，及製程使用之脫
灰劑 (硫銨或氯化銨)

廢棄物掩埋場 192 39 滲出液

發電廠 35 23
燃煤電廠SCR 除硝需注入氨氣/液氨，若反應未
完全，會導致廢水具氨氮

工業區 67 67 區內納管事業貢獻
觀光旅館
(保護區內)

360 341 生活污水含氮物質貢獻

公共污水處理廠
(流量大於250 CMD)

67 67 生活污水含氮物質貢獻

註：含氮物質包含製程使用之「胺」、 「銨」及「氨」等原物料 11



近期修正法規-放流水標準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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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
氮

總
氨

硼 檢視許可內容
是否符合

設施應改善

設施無須改善

期限前完成
許可變更

無須變更
是

否

◼113年1月1日第二階段管制生效



近期修正法規-放流水標準因應措施

◼ 樣態1：有未依許可登記事項運作之疑慮

1. 有未依許可登記事項運作之疑慮

業者實際排放水質
均 已 可 符 合 增 修    
標準，惟水質水量
平 衡 圖 或 原 物 料    
使用未依法規管制
內容調整

建請業者
辦理水措計畫或
許可證變更

製革業(生皮製成成品皮者)氨氮加嚴為60

水質水量平衡示意圖

某製革業(生皮製成成品皮者)

氨氮應調整為60
13

註：僅摘錄部分處理程序



近期修正法規-放流水標準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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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態2：有功能不足之疑慮

2. 有功能不足之疑慮

業者如有自主檢測、
定檢申報或稽查水
質數據已超過增修
標準者

建請業者進行 
功能測試或工程
改善

金表業氨氮定檢申報數據

廢(污)水排放地面水體申報表

某金表業放流水氨氮超過110

年管制限值

(150 mg/L)



近期修正法規-放流水標準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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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態3：有功能不足或稀釋之疑慮

3. 有功能不足或稀釋之疑慮

原處理設施未
具備處理加嚴
管 制 項 目 之  
功能，但業者
認 為 可 符 合  
標準者

建請業者檢測廢水水質   
特性，並確實審視原處理
設施是否具備處理加嚴管
制項目之功能，且處理後
可符合標準，必要時應進
行工程改善及辦理許可證
變更

金表業增加氨氮管制

某金表業僅有混凝沉澱

/浮除等廢水處理設施

(不具有去除氨氮功能)



近期修正法規-其他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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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
展延流程

無違規情節重大
得以切結書
替代證明文件

簡化
施灌變更條件
無違規情節重大
得以切結書
替代證明文件

⚫ 111年10月24日修正發布水措管理辦法

⚫ 111年8月22日環署水字第111105568 號
函採行源頭減量者提出佐證，總廢水產生
量可扣除設置高床設施等源頭減量所減少
之廢水產生量。

超過法規標準值且在應注意範圍，於收到前次檢驗報告後30個日曆天
內再次採樣檢驗，未能於30個日曆天內完成再次採樣檢驗時，應敘明
理由後，依第一次稽查採樣檢驗結果處分。

水溫 pH 大腸桿菌群
其餘各項目

限值

±0.1oC 
限值

±0.1 
限值

±10%
限值

±10%
限值

±5%

限值在300
濃度單位以下者

限值超過300
濃度單位者

放流水標準之應注意範圍

畜牧業資源化
簡化肥分使用計畫管理

簡化
展延流程

無違規情節重大
得以切結書
替代證明文件

簡化
施灌變更條件
無違規情節重大
得以切結書
替代證明文件

⚫ 111年10月24日修正發布水措管理辦法

⚫ 111年8月22日環署水字第111105568 號
函採行源頭減量者提出佐證，總廢水產生
量可扣除設置高床設施等源頭減量所減少
之廢水產生量。

放流水標準執法應注意原則

應
注
意
範
圍

法規
標準值

1. 事業應自我檢視污染防治設備功能
2. 必要時環保主管機關得加強稽查

原則：再次採樣檢驗(30日曆天內)
仍逾法規標準予以裁處(依法罰鍰、限改…)

例外：逕為裁處(依法罰鍰、限改…)
非法排放(繞流)、已依行程政程序法調查與注
意、無法再次採檢、其他

未超過法規標準值
且在應注意範圍

(易超標事業)

超過法規標準值
且在應注意範圍

檢測值

超過法規標準值且在應注意範圍，於收到前次檢驗報告後30個日曆天
內再次採樣檢驗，未能於30個日曆天內完成再次採樣檢驗時，應敘明
理由後，依第一次稽查採樣檢驗結果處分。

水溫 pH 大腸桿菌群
其餘各項目

限值

±0.1oC 
限值

±0.1 
限值

±10%
限值

±10%
限值

±5%

限值在300
濃度單位以下者

限值超過300
濃度單位者

放流水標準之應注意範圍

⚫ 環署水字第1111083788號函、環署水字第1111084088號函

合理肥分
計畫廢止權限
情節重大應廢止，
其他違規「得」廢
止，增加裁量

彈性



實務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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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案例説明-定檢申報

18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83

18

許可核准每日最
大廢 (污) 水產
生量60%以上

當次定檢申報期
間實際廢 (污) 
水產生量平均值

事業

未達

污水下水道

許可核准每日
最大納管水量

60%以上

當次定檢申報
期間實際納管
水量平均值

未達

廢(污) 水產生
量，以作業廢
水、洩放廢水
及未接觸冷卻
水計算

生活污水與上
述污水合併處
理者，生活污
水量合併計算

納管量含排水
區域內外水量

未能符合規
定之檢測操
作條件者，
應重新檢測。
但提出文件
屬正常操作
者，不在此
限

事業或污水
下水道系統

事業或污水
下水道系統

基於申報管
理係為利業
者及主管機
關檢視及掌
握廢污水處
理設施是否
正常操作及
功能是否足
夠，故水質
水量之檢測
申報應有其
操作條件之
規範

檢測之操作條件



實務案例説明-水質項目「錫」之定檢申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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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20日  水字第1080061105號函、 110年8月6日  水字第 1101106835號函

應申報錫之既設
對象達特定規模

以上者

符合中華民國106年12月25日前完成建造、
建造中或已完成工程招標之下列業別且達一定規模者

業別 核准排放或排入水量

化工業

>500 CMD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金屬基本工業

>150 CMD金屬表面處理業

電鍍業

基於管理一致性 ☞檢測申報項目係以放流水標準所定之項目為基準

*化工業含基本化學原料製造業、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和電池製造業



實務案例説明-定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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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84

◼ 應申報之水質項目及免檢測申報申請方式 (84)

不使用
不產出

檢測結果
低於方法
偵測極限

事業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申請免檢測申報
水質項目

Ex:最近一次原廢水、放流水
或回收水之檢測報告，且以
一次性為之

檢具證明文件

Ex:原物料成分分析報告、製
程及廢 (污) 水處理流程圖

◆命增加全部或部分

申報項目之檢測、

量測、監測頻率

◆命依指定位置、頻

率及項目，檢測申

報逕流廢水或監測

申報承受水體

主管機關
視實際需要



實務案例説明-定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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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申報 (公告應以網路傳輸方式辦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與許可證 (文件) 之申請、變更或展延，及檢測申報之對象與作業

方式)

附表所列之事業或
污水下水道系統

於委託檢驗測定機構
執 水質採樣日前1
年內，有違規情事被
處分

預申報
對象

違規業者處分日期之認定
✓以主管機關開立裁處書之日期
✓或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之日
✓ 但提起行政救濟者，以原處分確定之

日期

違規者
始須預
申報

◆ 公共、工業區下水道系統
◆ 未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且最大廢水產生量達100 CMD
以上事業

◆ 未達100 CMD之金屬表面處理業等7業別
◆ 竹科中科南科之納管事業

✓ 最大廢水產生量達100 CMD以上
✓ 未達100 CMD之金屬表面處理業等7業別

◆ 重大違規，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對象

未依規定
預申報者
重新檢測



實務案例説明-功能測試

22

設置

Day5Day1

期 間 至 少 擇 1 日 進 行 檢 測

功能測試期間          檢測當日

許可申請每日最大產生量

廢（污）水量

80% 以上80% 低於

實際最大水量

原物料量 加藥量 污泥產生量

依當日相關製程、產能及操作條件，
擇定較符合實際現況之操作條件當日水量測試時

核定時 1.2倍測試水量 申請量

因變動性高



實務案例説明-許可登記事項

23

設置

必要時

應提出佐證
資料，如：

•處理設施具有
足夠功能之資料

•合格檢測報告

符合

放流水標準管制限值

惟高於

環評承諾限值
總量管制加嚴限值

原廢水
檢測數值

原許可
登記事項>

事後
變更

事前
變更

高

於

符合

• 放流水標準管制限值
• 環評承諾限值
• 總量管制加嚴限值

(許可辦法第21條、第22條；110年12月1日  水字第1101156555號函；110年12月3日  水字第1101168532號函)



實務案例説明-廢水貯留

24

設置

金屬工件脫脂製程使用脫脂劑及自來水稀釋後進行金屬工件脫脂
程序，是否應申請貯留許可？

屬為調配適當脫脂劑
濃度進 脫脂後之排
放，非鍍件脫脂後的
清洗動作，則其廢棄
之脫脂液

依廢清法規定辦理

貯存鍍件脫脂後的
清洗廢水貯留設施

應申請貯留許可

清除及後續處理行為

依廢清法規定辦理

(110年11月29日環署水字第1101163691號函釋)

廠內廢液 廠內廢水以槽車運送至廠外處理



實務案例説明-組織變更或經營主體移轉後水污染防治許可證

（文件）審查之作業方式

25
110年11月17日  水字第 1101153007 號函

管制對象仍位於同一地址（座
落位置、土地區段）者，其組
織變更或經營主體之移轉，並
無影響許可管制目的，許可審
查機關應簡化許可辦理程序

組織變更或經營主體移轉
(包括因合併、收購、分割、繼承

或贈與等)

變動基本資料
(名稱、負責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及住址等)

是否
位於同一地址（座落位置、

土地區段）

許可
變更

已遷移

重新申請水污染
防治許可證（文件）

未遷移

依是否涉及實質內容變動
(事前/事後變更)

檢附 
繼受前手
改善義務
及違規紀
錄切結書



實務案例説明-疏漏管理

26

立即

負責人
採取緊急應變措

施

1.採取維護防範
措施

2.致污染水體採取

緊急應變措施

人體健康
農漁生產
飲用水源

3小時內

通知
當地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應命
採取必要措施

情節嚴重

主管機關令停
工業

疏漏污染物或廢污水
至水體

排放廢水

輸送/貯存設備疏漏

註：106年12月27日修訂水污法施 細則，§13-1增加輸送或貯存設備及疏漏之定義
參考法源：水污法第27, 28條、水污法施 細則第13-1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5條、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緊急應變辦法

(水污法28) –疏漏行為



實務案例説明-應變措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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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業
或
污
水
下
水
道
系
統

有疏漏之虞

有疏漏致污染

有疏漏至水體、土壤之虞者，應採取維護及防範措施，其
疏漏至作業環境之污染物或廢（污）水應收集處理，並應
記錄疏漏日期、時間、原因、水量及收集處理情形，保存
3年，以備查閱。

有疏漏致污染水體、土壤者，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於
事件發生後3小時內，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
記錄疏漏日期、時間、原因、污染物種類、數量、水質、水
量、通知主管機關方式、對象、日期、時間及應變措施。應
變後10日內，應提報緊急應變紀錄及處理報告，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並保存3年。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5



實務案例説明-疏漏管理函釋

28

一、「事故發生後3小時」通知義務起算時間及通知方式與內容
（110年04月20日環署水字第1101044438號）

(1)通知義務其起算時間，應以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知悉事故發生時認定
之。另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知悉」事故發生與否，可依事業內部通訊訊
息、維修、應變紀錄等相關資訊及本 105年11月30日  水字第
1050097936號函釋之說明二所述有關擴散面積、疏漏量以及作業  、民
眾通報時間等據以判定。

(2)通知可採電話、傳真、電子郵件、主管機關指定之網路傳輸方式或於主
管機關現場查核時口頭告知等方式，擇選一種。

(3)通知內容應至少包含通知單位、人員及其聯絡方式;事故日期、時間;污染
區位或水體;事故可能原因;污染物種類。預計採 之應變措施。惟實際事故
原因及疏漏量、水質、水量、實際應變措施等，考量倘於緊急狀態下尚難確
認，可由業者於後續緊急應變紀錄及處理報告中釐清說明。



實務案例説明-疏漏管理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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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原物料、藥品疏漏之處分方式
（106年02月15日環署水字第1060012002號）

(1)原物料、藥品之疏漏情形，係指貯存原物料、藥品之槽體、閥門、管線
或溝渠因設備破損、破裂而滲漏、洩漏，或因設備堵塞、故障而溢流至地面
水體之 為。

(2)原物料、藥品屬有價物質，事業不會主動或故意藉由疏漏方式，將原物
料、藥品排放至地面水體，且原物料、藥品屬性非屬水污染防治法第2條所
定廢水、污水之範疇，故排放 為不構成水污染防治法第7條之要件。應依
違反本法第28條規定處分。



實務案例説明-應變之實務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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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處理設備零件故障，放流水仍符合放流水標準，是否報備?

• 水污染防治法第59條所訂定之故障報備，係為明定廢（污）水處

理設施發生故障時，得不適用放流水標準管制限值規定情形。如

有不適用標準管制之需要，需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

• 若因廢水處理設備零件故障，致廢水處理設備部分單元、流程未

能運作，應通報  機關，避免主管機關查核時有認定未依許可

核准事項操作之疑慮；若無，則自行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

報管理辦法第18條規定紀錄並保存三年。



設置

實務案例説明-獨立專用電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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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供電迴路
執行困難

得提出其他用電
量計算方式，如：
•採全部用電量扣
除交誼廳、會議
室之用電量

•並經當地主管機
關同意後，依同
意之方式為之

• 大樓交誼廳、會議室
等其他空間

廢（污）水（前）處理
設施獨立專用電度表，
應能量測廢（污）水
（前）處理設施之全部

用電量

屬廢（污）
水處理設施

非污水處理
廠處理功能
完備之必要

設施

• 控制室、實驗室-使
污水處理廠處理功
能完備之必要設施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17條；110年10月26日  水字第1101134926號函)

廢（污）水（前）處
理設施獨立專用電度
表，應排除非「廢
（污）水（前）處理
設施用電量之計算



實務案例説明-專責人員管理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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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屬同一公司之不同廠，可否可同時申請設置同一位廢（污）水
處理專責人員或代理人（105年09月20日環署水環署水字第1050076428號）

○○○君經   貴府核定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之
代理人，惟查該君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管制編號：
○○○○○○○○）擔任乙級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迄今尚未註銷。其
雖屬同一公司，但為不同廠，不得同時申請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及代理
人之設置。



實務案例説明-專責人員管理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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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是否得同時兼任環境檢驗測定相關人員
（105年06月23日環署水字第1050049557號）

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簡稱本辦法)第15條第2項
規定，依本辦法第 15 條第 1項所設置之專職人員，不得兼任環保法規以外
其他法規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污染防治無關之工作。但依本辦
法第 7  條第 1  項兼任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之負責人，不在此限。所詢
之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若未被指定為該單位之專職人員者，即未限制不
可同時兼任依「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認證環檢室專任之主管、品保
及檢驗人員。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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